
國立臺南大學中山體育館開放使用要點 
 

一、使用原則： 

(一)週一至週五上課期間僅供本校及附屬學校師生、員工、直系  

親屬使用。 

(二)以不影響教學、校隊訓練、社團活動及全校性活動為原則，  

但若經學校核可之活動需暫停開放時，將另行公告。 

(三)假日期間或國定假日可租借場地，請依據本校「場地管理及

使用辦法」及實施。可至體育室網站查詢      

(http://www.nutn.edu.tw/sport/ )。  

二、開放時間：  

      週一至週五上課期間上午八時至下午九時三十分。  

三、使(借)用單位如須擺設桌椅時須鋪設地墊，鋪設方式請參閱附

件，若還須架設重物或攤位時，除先鋪設地墊外需再加鋪厚墊，

以保護地板不受損壞。 

四、借用本館活動，如有裝飾或需黏貼者，其材料不得損及場內地板

及牆面設備，如使用膠帶者，請使用布膠帶或 3M 膠帶；如需配

電等附加設施，均應於活動前書面通知本校總務處，實施安全檢

查，經核可後方得使用。  

五、請勿攜帶食物、飲料與寵物進入，使用後須負責場地清潔維護。 

六、借用本館如有損壞館內建築物或館內附屬設備器材時，

應由借用單位照價賠償。  

七、請愛惜各項設備及節約能源。  

八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公佈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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